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王郁雅

電話：2991111-8729

電子信箱：tnchish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將軍區苓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二)字第10309053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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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製作「劣質豬油事件」專區網站及「劣質

豬油怎麼辨識？小撇步報你知！」宣導單張，請協助推廣

正確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03年9月2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3010076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因應劣質豬油事件，該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

該署網站增設「劣質豬油事件專區」（http://www.fda.g

ov.tw/TC/site.aspx?sid=4093），其內容包括常見問答

、問題廠商及產品之清單、實驗室名單等，請惠予轉知相

關人員參考運用（本局業於103年9月9日以南市教安(二)字

第1030857153號函轉知在案）。

三、該署並製作旨揭宣導單張（如附件），請轉知所屬同仁、

學生及家長獲知相關正確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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